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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会议审议同意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浙江众立合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并其他部分股东

变更及注册地址变更的议案》， 详情可见公司于2015年8月20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15-060）及《关于控股子公司“浙江众立合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并其他部分股东变更及

注册地址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3）。

近日，众立合成材料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由嘉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

照》（注册号：330400000019678）。现将相关变更情况公告如下：

1、住所变更情况：

变更前住所：嘉善县惠民街道柳溪路26号2幢

变更后住所：平湖市独山港镇乍全公路北侧（浙江独山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三号楼281室）

2、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变更前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变更后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元整

3、股东出资结构及比例变更情况：

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出资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10 51 15,300 51

韩丙勇

190 19 6,000 20

梁红文

100 10 0 0

张爱民

100 10 5,700 19

谷汉进

100 10 3,000 10

合计

1,000 100 30,000 100

除上述事项外，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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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4]46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就中小投资者对有关议案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即中小股东）是

指除了下列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①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及地点：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9月8日下午14:30，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工业中路群工三

路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9月8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9月7日下午15:00

至2015年9月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黎立璋先生主持。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出席会议股东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89,

446,61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534,700,000股的比例为72.8346%；

（2）采取网络投票方式参与会议股东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网络投

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进行验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3名， 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832,49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534,700,000股的比例为1.0908%。

上述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6名， 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95,279,

10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534,700,000股的比例为73.9254%；其中中小股东5名，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6,

929,1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534,700,000股的比例为5.0363%。

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亲自出席了本次

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4年9月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各项议案逐项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

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368,350,002股）回避表决。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2、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368,350,002股）回避表决。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的议案》的下列事项：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368,350,002股）对本议案项

下的第3.1项、第3.2项、第3.3项、第3.5项和第3.6项子议案所列的相关事项回避表决。

3.1（一）本次重组的整体方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2�（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

3.2.1�（1）标的资产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2.2�（2）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2.3�（3）对价的支付方式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2.4�（4）支付期限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2.5�（5）标的资产滚存未分配利润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2.6�（6）标的资产自本次交易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归属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2.7�（7）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2.8�（8）相关人员安排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3�（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下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

3.3.1�（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3.2�（2）发行方式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3.3�（3）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3.4�（4）交易对方认购股份数量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3.5�（5）交易对方认购股份的锁定期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3.6�（6）拟上市地点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4�（四）配套融资的发行方案

3.4.1�（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395,246,5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8％；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5,799,892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411％；反对32,

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

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4.2�（2）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395,246,5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8％；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5,799,892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411％；反对32,

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

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4.3�（3）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调价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395,246,5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8％；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5,799,892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411％；反对32,

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

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4.4�（4）配套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395,246,5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8％；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5,799,892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411％；反对32,

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

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4.5�（5）发行数量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395,246,5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8％；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5,799,892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411％；反对32,

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

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4.6�（6）锁定期安排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395,246,5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8％；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5,799,892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411％；反对32,

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

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4.7�（7）拟上市地点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395,246,5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8％；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5,799,892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411％；反对32,

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

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5�（五）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6�（六）决议有效期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4、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

案》。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368,350,002股）回避表决。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5、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368,350,002股）回避表决。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他交易对方订立附生效条件的交易相

关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368,350,002股）回避表决。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7、审议通过《关于<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368,350,002股）回避表决。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8、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和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368,350,002股）回避表决。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豁免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福建三钢

（集团）三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368,350,002股）回避表决。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1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395,246,5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8％；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5,799,892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411％；反对32,

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

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11、审议通过《关于托管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福建罗源闽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

100%股权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368,350,002股）回避表决。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26,896,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9％；反对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5,799,892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11％；反对32,600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9％；弃权0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96,50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9％；反对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蔡钟山律师、蒋浩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4年9月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关于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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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说明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代码:� 002110，证券简称：三钢闽光）连续

二个交易日（9�月7�日、9�月 8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 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咨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

况说明如下：

1、近期本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2、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6、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有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有关重大事项正在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情形；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亦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 风险提示

1、公司于 2015�年8月21日披露了《三钢闽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等公告，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2、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议案已于2015年9月8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或核准，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以

及最终取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等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有关本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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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一农集团"）发来的《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的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

函》"）。根据《告知函》内容，南一农集团近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票质押给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招商证券"）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情况

根据公司2015年4月3日披露的《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延

期购回原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部分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9），截至2015年4月3日，南一农集团直接

持有公司227,008,007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507,246,849股）的44.75%，累计质押75,250,000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累计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4.83%；其中，质押给招商证券36,0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10%。

二、办理本次补充质押情况

近日，由于股票价格的波动，南一农集团根据相关约定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0,34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质押给招商证券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本次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04%。

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仅限于南一农集团持有公司股票收益权的转移， 不会影响南一农集

团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及表决权、投票权的转移，质押期间该股权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三、累计股权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南一农集团直接持有公司227,008,007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507,246,

849股）的44.75%；其中，累计质押85,59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含本次补充质押），质押部分占公司总股

本的16.87%。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164� � � �证券简称：宁波东力 公告编号：2015-042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9月8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宋济隆先生关

于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目前股市非理性下跌等因素， 宋济隆先生计划在未来六个月内

（自2015年7月9日起），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3,

100万元。宋济隆先生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详情请见公司2015年7月10日披露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3号)。

二、本次计划实施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宋济隆先生于2015年9月8日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融基金增持6号资产管理计

划在二级市场以现金3,128.49万元增持公司股份5,091,000股，增持均价为6.15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4%。

本次增持前，宋济隆先生本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1,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2%，通过东力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和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158,750,300股，合计持有180,250,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45%。

本次增持后，其本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6,59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7%，通过东力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和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158,750,300股，合计持有185,341,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59%。

三、其他事项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有

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2、宋济隆先生承诺：本次增持的公司股票，在增持完成后的6个月内不减持。

3、宋济隆先生本次增持公司的股票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720� � �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2015-045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莱芜热电

获得供热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莱芜市财政局《关于拨付2014-2015年供暖季供热补贴资金的通知》（莱财企指[2015]24

号，以下简称：通知）文件。根据通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华能莱芜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芜热电）

获得2014-2015年供暖季供热补贴资金631.79万元。截至目前，莱芜热电公司已收到该项补贴，并计入当期损

益。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九月八日

股票代码：000042� � �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2015-96号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于2015年9月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深圳

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029号）。现将主

要内容公告如下：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报送的《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报告》及相关文件已收悉。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和《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13号）等有关规定，经审核，批复如下：

一、核准本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3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发行结束前，本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并按有关规定

处理。

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上述事宜的后续进展情况。

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005� � � �证券简称：世纪星源 公告编号：2015-092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审核结果

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9月8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5年第74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对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获得有条

件通过。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本司申请，本司股票于2015年9月9日开市起复牌。

目前，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待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文件后将另行公告。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0一五年九月九日


